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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医 科 大 学 文 件
桂医大人〔2014〕51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聘用制员工聘用

和管理暂行规定（2014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聘用制员工的聘用和管理，调动聘用制员

工工作的积极性及创造性，经研究，重新修订了《广西医科大学

聘用制员工聘用和管理暂行规定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广西医科大学聘用制员工聘用和管理暂行规定

广西医科大学

2014 年 12 月 5 日

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12 月 5 日印发

校对：李郁风 录入：徐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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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医科大学聘用制员工聘用和管理暂行规定

一、聘用原则

（一）坚持因需设岗的原则

各部门必须根据工作需要合理使用聘用制员工，严格控制用工

人数，不得把本应属于在职员工的工作通过招用聘用制员工来代

替完成。

（二）坚持宏观控制原则

聘用聘用制员工的指标必须经校领导办公会批准，未经批准，

各部门不得擅自聘用聘用制员工。

（三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择优聘用原则

聘用制员工应面向社会公开、公平、择优聘用。由人事处牵

头、用人单位协助，通过适当形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信息，对应

聘人员进行统一考试（或考核），最终择优聘用。

二、聘用条件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；

（二）具有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；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能适应相关岗位的工作；

（四）年龄符合劳动法规的规定。

三、聘用程序

（一）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聘用聘用制员工，必须在聘用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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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用人申请。用人单位提交的用人报告内容包括用工理由、工

作量、用工人数、用工期限、工种（岗位）以及拟聘用人员必备

的条件（文化程度和技术等级要求等）。用人报告经用人单位负责

人和分管校领导逐级审批后，交人事处呈请校领导办公会研究决

定。

（二）聘用指标经批准后，由人事处根据用人单位意见在有

关媒体上公开招聘信息。符合聘用条件的求职人员携带自荐材料

到人事处报名。人事处牵头、与用人单位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，

原则上按不少于 1：3的比例对应聘人员进行面试和专业技能考试

（考核），根据面试和技能考试（考核）成绩由考核小组择优确定

拟聘人员。最后，由用人单位将面试和考试（考核）结果以及拟

聘人员名单书面报人事处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和校长审定后，由

人事处通知拟聘人员。

（三）拟聘人员接到聘用通知后，自行到第一附属医院预防

保健科进行体检，并将体检结果等材料呈交人事处社会保险与劳

动保障科审核。体检发现身体条件不适合岗位要求者将不予聘用，

该聘用名额可以按应聘人员考核结果的排序依次递补。

（四）首次聘用的人员，聘期为三年。聘用期间每年由用人

单位对聘用制员工进行年度考核。三年期满且每年年度考核合格

以上者，由聘用制员工递交续聘书面申请，经用人单位签署同意

续聘的意见后，该员工方可到人事处续签劳动合同。续签的劳动

合同期限原则上为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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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聘用制员工的管理

（一）聘用制员工必须服从工作安排，听从指挥，按时、按

质、按量完成工作任务。用人单位根据岗位职责、具体工作指标

和要求可另订立《岗位协议》。

（二）人事处根据劳动法规负责聘用制员工的聘用管理工作，

按规定为聘用制员工发放工资、办理相关福利和社会保险手续。

有创收经费的单位所聘用的聘用制员工，其工资福利、岗位津贴、

社会保险、公积金等费用由聘用单位从创收经费中拨付后再由学

校统一支付。

（三）用人单位具体负责聘用制员工的日常管理工作。聘用

制员工必须接受岗前培训、劳动纪律与劳动安全等教育；在技术

岗位工作的聘用制员工达到相应岗位技能要求后才能上岗；从事

国家规定持证上岗之技术工作的聘用制员工，必须拥有相应的上

岗资格证。

（四）聘用制员工每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者，方可继续享受

有关的工资福利待遇；考核不合格或基本合格者，学校可按照《劳

动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，并由人事处办理终

止劳动合同手续。

（五）聘用制员工的奖惩办法等参照学校正式职工的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（六）聘用制员工在我校工作年限满 1 年以上者，可以享受

带薪年休假待遇，年休假时间按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（2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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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号令）执行。即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

年不满 10 年的，年休假 5天；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，年休假 10

天；已满 20 年的，年休假 15 天。年休假时间不包括公休假日和

法定节假日。寒暑假休息天数超过年休假天数的，不再享受带薪

年休假。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带薪年休假的聘用制员工，可按照

文件规定享受相应天数的年休假工资报酬。

（七）各用人单位若需解除与聘用制员工的劳动合同，必须

提前 40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人事处，由人事处提前 30 天通知相应

的聘用制员工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有关手续。聘用制员工的补

缺，仍由人事部门按招聘程序考核聘用。各用人单位不能擅自补

聘聘用制员工。

（八）聘用制员工申请调换工作岗位，需个人提出书面申请

并符合如下条件：①申请调岗人员需提出具体调岗理由，并经人

事处核实和认可；②原所在部门和拟调入部门的领导及分管校领

导均签署意见同意该聘用制员工转岗；③拟调入部门确因工作需

要须增加工作人员，且增人计划已获学校审核批准。

（九）各部门要遵守劳动法规，依法用工、依法管理，实行

“谁用工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责任制，因违法用工造成的一切

后果由用人单位负责人承担。

（十）聘用制员工在聘期内攻读学位的，须完成本职工作，

用人单位不得以该聘用制员工攻读学位为由额外聘用他人。若攻

读学位期间未出满勤，月工资按工作天数计算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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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聘用制员工的请销假

（一）病假

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者，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方

可请病假。

当月请病假 5天以上者，从第 6天开始，请病假 1天，扣发 1

天工资（工资与病假均按当月实际上班天数计算）；因病半休的，

休 2个半天按 1天计算。

病假期间的工资标准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部门规定执

行。

（二）事假

员工因私事必须亲自处理的，可酌情给予事假。

当月请事假 3天以上者，从第 4天开始每请事假 1天，扣发 1

天工资。

每年度事假天数不得超过 15 天。

（三）产假

女员工产前产后共休产假 98 天。剖腹产增加假期 15 天，多

胞胎生育的每多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。已婚女员工在 24 周

岁以上生育第一胎的，增加产假 14 天，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 10

天。在产假期间领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，另增加产假 20

天。

若产假正值寒暑假期间，其寒暑假休假时间计入产假休假时

间内，不再顺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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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哺乳假

女员工哺乳未满一周岁的婴儿，可享受哺乳假。具体办法是：

在工作时间内每天 1小时（含往返路途），双胞胎婴儿每天哺乳时

间增加 30 分钟。

其它如探亲假、婚假、节育假、丧假、工伤假等，参照《广

西医科大学教职工请销假暂行规定》执行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2011 年我校印发的《广西医科大

学合同制员工聘用和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桂医大人〔2011〕36 号）同

时废止。本规定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
